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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丰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预计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情况 

公司是否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：√是 □否  

如是，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已出具审计报告：□是 √否  

（二） 预计无法在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： 

主要原因类别：其他 

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3 日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，

公司复工延迟，部分财务人员到岗较晚，加上供应商及客户未完全复工，2019 年底部

分对账工作未能如期完成，该工作对营业收入、应收账款、主营业务成本及发出商品科

目影响较大，从而影响了公司财务报表的完成进度，进而导致审计报告无法按时出具。

经公司慎重研究，为了确保披露数据的准确性，故延期披露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。 

 

（三） 申请主动终止挂牌意向及进展 

公司是否拟申请主动摘牌：□是 √否  

 

（四） 定期报告预计披露日期：2020年 6月 5 日 

 

（五） 应对措施 

公司将积极做好配合支持工作，提供会计师事事务所审计所需的相关资料和凭证，

努力促使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尽快完成审计，并做到真实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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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风险提示 

公司因受疫情影响复工延迟，从而导致无法按照既定的审计计划如期完成审计工

作，公司将抓紧时间做好配合工作，尽快督促会计师事事务所完成审计工作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三、 咨询信息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联系人：陈翠婷；公司职务：董事会秘书；联系方式：0755-29726755；联系邮箱：

182255333@qq.com；联系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 175号。  

 

 

 

深圳市丰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4月 20日  


